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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0           证券简称：ST 安控          公告编码：2021-103 

四川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控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

于 2021 年 6 月 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四川

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241 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公司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进行了书面回复，现就关注函相关问题书面回复公告如下： 

相关问题： 

2021 年 5 月 31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称当日收到债权人沧州华云运通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云运通”）的

《通知书》，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2,404,893.74 元，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华云运通已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公司对欠款金额无异议，法院尚未受理

该申请。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作出说明。 

1．请结合现有债务规模、逾期债务金额及类型、资产冻结情况、债权人已

采取的追偿措施、公司偿债资金筹集情况等，说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具体

情形。 

2．请以列表方式说明截至目前公司所有对外担保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担保

对象、担保金额、担保方式及担保物等，并说明是否存在需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 

3．请补充说明公司第一大股东俞凌目前的股份质押/冻结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质权人、质押股份数量、质押比例、是否达到平仓线以及冻结原因、金额、比

例等，结合俞凌债务情况说明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和重整事项的影响。 

4．请结合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迁址进展等详细说明重整事项对公司的

具体影响。 

5．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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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 年 6 月 4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北京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我部提醒你公司：

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应当保证信息披露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 

回复如下： 

问题一 

请结合现有债务规模、逾期债务金额及类型、资产冻结情况、债权人已采

取的追偿措施、公司偿债资金筹集情况等，说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具体

情形。 

回复： 

1、公司现有债务规模、逾期债务金额及类型、资产冻结情况、债权人已采

取的追偿措施、公司偿债资金筹集情况。 

（1）公司债务规模和逾期债务及类型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本回复函所指公司均指母公司上市主体）

单体报表负债规模为 160,773.05 万元，其中公司有息负债本金余额为 112,132.60

万元（已逾期的有息负债本金为 28,117.01 万元），应付利息金额为 10,821.87 万

元。同时，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有息负债本金余额为 45,242.48 万元，其中

已逾期负债本金余额为 40,092.48 万元。公司负债及对子公司担保义务合计

206,015.53 万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逾期债务本金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万元 

债权人 债务类型 债务本金余额 债务情况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公司借款 1,535.67 已逾期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地支行 公司借款 4,000.00 已逾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公司借款 4,800.00 已逾期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公司借款 1,514.15 已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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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借款 8,500.88 已逾期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公司借款 1,600.00 已逾期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公司借款 2,400.00 已逾期 

陈德峰 公司借款 2,833.11 已逾期 

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借款 401.88 已逾期 

未支付限制性股票回购款的员工 公司借款 531.32 已逾期 

公司逾期债务合计 28,117.01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对子公司担保 1,756.63 已逾期 

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对子公司担保 2,100.00 已逾期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魏公村支行 对子公司担保 1,898.75 已逾期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微路支行 对子公司担保 787.32 已逾期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城支行 对子公司担保 3,099.99 已逾期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对子公司担保 279.55 已逾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 对子公司担保 11,200.00 已逾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 对子公司担保 3,591.87 已逾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鄞州支行 对子公司担保 2,200.00 已逾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对子公司担保 9,031.37 已逾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 对子公司担保 2,500.00 已逾期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北支行 对子公司担保 1,647.00 已逾期 

对子公司担保的已逾期债务小计 40,092.48 - 

合计 68,209.49 - 

（2）公司资产冻结情况及债权人已采取的追偿措施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作为被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累计

53 单案件，涉及金额为 57,535.38 万元；公司共计 27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累计

被冻结银行账户实际金额 62.8 万元，累计被冻结银行账户执行冻结金额

21,234.74 万元。上述逾期债务及诉讼已导致公司银行账户、资产被冻结、查封，

被冻结及查封的资产账面价值累计 16,725.96 万元。 

债权人采取的追偿措施：债权人通过诉讼冻结公司银行账户、查封公司不动

产，并对公司回款进行司法执行划扣、将公司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处置为公

司债务提供担保的股东所持股票等。 

（3）公司偿债资金筹集情况 

公司已通过多种渠道展开筹集资金，包括但不限于催收项目回款，银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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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寻找战略投资人等。但由于公司涉诉、资产被查封冻结、被执行以及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资金筹集工作无法正常展开，融资渠道受阻严重。 

2、公司是否已出现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账面价值为 210,607.63 万元，基本构成及

占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万元 

类别 账面价值 占比 备注 

流动资产合计 81,870.72 38.87% - 

货币资金 135.96 0.06% 因诉讼被冻结 

交易性金额资产 1,714.49 0.81%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597.39 5.51% 其中部分应收账款因质押而受限 

预付款项 2,549.30 1.21% - 

其他应收款 47,776.56 22.69% - 

其他流动资产 1,356.67 0.64% - 

存货 12,240.34 5.81%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4,500 2.14% -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8,736.91 61.13% - 

长期应收款 12,001.53 5.70% - 

长期股权投资 85,441.12 40.57% 其中 3.42 亿因质押而受限 

投资性房地产 335.28 0.16% 因诉讼被查封 

固定资产 11,657.46 5.54% 其中房产因诉讼被查封 

无形资产 2,752.03 1.31% - 

开发支出 1,776.82 0.84% - 

长期待摊费用 144.03 0.07% 无法变现收回 

递延所得税资产 6,178.83 2.93% 无法变现收回 

其他非流动资产 8,449.81 4.01% 因诉讼被冻结 

资产合计 210,607.63 100% - 

如上表所示，由于公司涉诉、资产被查封冻结、被执行处置以及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等事项影响，导致公司资产变现能力明显减弱。目前公司负债及对

子公司担保义务总额为 206,015.53 万元，已存在可变现资产无法覆盖当前债务规

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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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 

请以列表方式说明截至目前公司所有对外担保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对

象、担保金额、担保方式及担保物等，并说明是否存在需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 

回复：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万元 

担保对象 债权银行 
担保本金

余额 
担保方式 担保物 

逾期 

情况 

泽天盛海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1,756.63 连带责任保证 无 已涉诉 

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2,100.00 连带责任保证 无 已逾期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魏公

村支行 
1,898.75 

连带责任保

证、抵押 
公司房产 已涉诉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微

路支行 
787.32 连带责任保证 无 已涉诉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城支行 
3,099.99 

连带责任保

证、抵押 
公司房产 已涉诉 

郑州鑫胜 

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400.00 连带责任保证 无 正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 
500.00 连带责任保证 无 正常 

杭州安控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富阳支行 
279.55 连带责任保证 无 已逾期 

浙江安控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

支行 
11,200.00 连带责任保证 无 已逾期 

杭州青鸟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2,500.00 连带责任保证 无 已欠息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

支行 
1,750.00 连带责任保证 无 已欠息 

宁波东望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

支行 
3,591.87 连带责任保证 无 已涉诉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鄞州支行 
2,200.00 连带责任保证 无 已涉诉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9,031.37 连带责任保证 无 已涉诉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支行 
2,500.00 连带责任保证 无 已涉诉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1,647.00 连带责任保证 无 已涉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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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支行 

合计 45,242.48 - - - 

注：此处担保物系母公司对外担保所提供的担保财产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中，已涉诉的担保金额为 26,512.93 万元，债权人已请求

公司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已逾期或欠息但未涉诉的担保金额为

18,729.55 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八条规定，“连带责

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请求

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若债权人

提起诉讼向公司主张保证责任，则公司需要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问题三 

请补充说明公司第一大股东俞凌目前的股份质押/冻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质权人、质押股份数量、质押比例、是否达到平仓线以及冻结原因、金额、比

例等，结合俞凌债务情况说明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和重整事项的影响。 

回复：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控股股东俞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31,636,85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75%。股份质押、冻结或权利受限的情况如下： 

权利受限情形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质押 121,471,052 87.90% 12.69% 

冻结 131,636,854 100.00% 13.75% 

轮候冻结 229,161,624  - - 

1、具体冻结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累计被冻结

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司法冻结执行

人名称 

注

释 

俞凌 131,636,854 13.75% 

10,165,802  7.72 1.06 
宁波市江北区

人民法院 
注 1 

1,220,000  0.93 0.13 
宁波市江北区

人民法院 
注 2 

29,750,000  22.60 3.11 
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法院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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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0  15.19 2.09 
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 
注 4 

4,968,706  3.77 0.52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注 5 

10,000,000  7.60 1.04 
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 
注 6 

12,205,225  9.27 1.28 
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 
注 7 

1,500,000  1.14 0.16 
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 
注 8 

41,827,121  31.77 4.37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乌鲁木齐

市中级人民法

院 

注 9 

合计 131,636,854 13.75 131,636,854  100.00 13.75 - - 

注 1：其中 10,165,802 股系俞凌先生为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向

宁波银行江北支行借款 4,500 万元提供连带担保被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冻结； 

注 2：其中 1,220,000 股系俞凌先生为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借款 2,500万元提供连带担保被宁波市

江北区人民法院冻结； 

注3：其中29,750,000股系俞凌先生为公司向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借款 8,499.61

万元提供连带担保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冻结； 

注 4：其中 20,000,000 股系俞凌先生为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支行借款 3,600 万元提供连带担保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冻结； 

注 5：其中 4,968,706 股系俞凌先生为公司向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

限公司借款 3,555 万元提供连带担保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冻结； 

注 6：其中 10,000,000 股系俞凌先生为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借款 2,500万元提供连带担保被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冻结； 

注 7：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

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中提及的被冻结股份 12,205,225

股，截至该公告披露之日，俞凌先生及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未能获悉股

份被冻结的具体原因； 

注 8：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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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中提及的被冻结股份 1,500,000 股，

截至目前俞凌先生及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未能获悉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具

体原因和详细内容； 

注 9：本次新增被冻结股份 41,827,121 股，截止目前俞凌先生及公司尚未收

到相关法律文书，未能获悉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具体原因和详细内容。公司将持续

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具体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第

一大

股东

及一

致行

动人 

轮候 

冻结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委托日期 
轮候 

期限 
轮候机关 

注

释 

俞凌 是 

24,606,369  18.69 2.57 2021-03-31 
36 个

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乌鲁木齐市中

级人民法院 

注 131,636,854  100.00 13.75 2021-04-02 
36 个

月 

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 

64,917,215  49.32 6.78 2021-04-06 
36 个

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乌鲁木齐市中

级人民法院 

8,001,186  6.08 0.84 2021-04-23 
36 个

月 

宁波市鄞州区人

民法院 
- 

合计 100.00 13.75 - - - - 

注：截止目前俞凌先生及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未能获悉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具体

原因和详细内容。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3、具体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质权人 
质押股份 

数量（股） 

融资金额 

（万元） 

是否达到

平仓线 

俞凌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11,000,000 0 注 否 

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750,000 3,000 是 

罗惠忠 
5,532,346 

6,000 
否 

20,00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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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8,706 否 

1,220,000 否 

宜宾市叙州区创益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14,800 

否 

10,000,000 否 

18,500,000 否 

17,794,775 否 

12,205,225 否 

合计 121,471,052 23,800 - 

注：为公司原董事董爱民向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俞凌先生质押的部分股份存在被平仓或司法划转的情况，公司已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72）、2020 年 8 月 17 日披

露《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189）、2020

年 11 月 25 日披露《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前次被动减持计划进展暨本次减持预披露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246）、2021 年 5 月 14 日披露《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前

次被动减持计划进展暨本次减持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5），截至本

问询函回复之日，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中尚有 10,165,728 股未进行减持，不排除

后续存在进一步被动减持的可能性，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俞凌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主要是由于其作为担保方为公司及子公司申

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公司未能及时清偿相关债务所致。俞凌先生、公司和宜宾

市叙州区创益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益产业投资”）已签订了《合作

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宜宾市叙州区创益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股权投资、

产业投资、金融机构贷款协调等方式给予俞凌先生和公司资金支持，俞凌先生和

公司前期已按照协议约定获得一些资金支持，公司债务问题已有所缓解，俞凌先

生所持公司股份被平仓或者司法执行的风险有所降低。后续公司与俞凌先生将进

一步采取向相关质权人申请办理延期偿还、资产处置变现、银行贷款、追加担保

物等方式进行偿还，化解相关风险。 

公司迁址完成将使俞凌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被平仓或者司法执行的风险有所

降低，另外俞凌先生为公司唯一持股 5%以上股东，现有被动减持计划实施，不

会造成公司控制权稳定性出现重大风险。如后续俞凌先生股份出现变动，公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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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司法重整以挽救债务人企业，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利能力

为目标，如果能通过重整程序妥善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公司将重新步入健康发展

的轨道。公司基本面的改善，有利于公司的债权人提升对公司的信心，一定程度

上会减缓处置控股股东质押的公司股票的压力，控股股东债务情况不会对公司重

整事项造成影响。 

问题四 

请结合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迁址进展等详细说明重整事项对公司的具

体影响。 

回复： 

目前，公司流动性资金紧缺，存在到期债务无法偿还、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

公司核心资产可能被司法处置等问题，公司面临债务危机。公司若无法化解目前

的债务危机，公司经营情况将可能恶化。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公司住所已从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6 号楼迁址

到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金润产业园 9 栋。公司名称也已变更为四川安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并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取得了四川省宜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变更公司名称、注册地址的进展公告》（公告编码：2021-086）。宜宾安控能源

高科产研中心项目一期使用金润产业园 9 栋楼标准厂房约 10000 平方米，主要作

为 RTU/PLC（远程终端单元/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油气田随钻测量、近钻头等产

品生产，以及办公和仓储中心。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9 栋楼厂房已开始试生产。

公司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受到上市公司注册主体

迁址影响。 

重整程序以挽救债务人企业，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利能力

为目标，如果能通过重整程序妥善化解公司经营及债务危机，公司将重新步入健

康发展的轨道。因此，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为化解公司目前的危机与风险提供良好的契机。在法院审查案件期间，公司将配

合法院对公司的重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并制定切实可行的生产经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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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努力保障现有债权人的利益，稳定客户资源，以避免

重整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如果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公司财

务状况将可以避免恶化，根据法律规定，涉及公司资产的保全措施也将解除，执

行程序将会中止，为公司正常经营提供必要的司法保护；公司员工及管理层将能

保持稳定，与供应商及客户等各方的合作将会稳固，经营业务也将有序开展；同

时，在司法程序内，通过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广泛、充分的沟通协商，债务危机

将能够化解，公司将重回正常轨道，债权人、投资者等各方的合法权益也将得到

充分保护；公司将力争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执行，在最大程度上优化公司资产负

债结构，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努力化解债务风险。此外，公司重整可能引进重

整投资人，存在引发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可能性。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债权人向法院提交了司法重整申请，公司尚未收到

法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裁定书。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

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无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

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公司会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

关事项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五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无。 

 

特此公告。 

 

四川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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